《门头沟区关于落实<北京市光荣院管理办法>的实施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推进我区光荣院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规范建设和管理工作，提高光荣院资源利用效率，充分发挥其优抚服务中心、集中供养中心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，依据《北京市光荣院管理办法》（京退役军人发〔2025〕13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区实际，我局启动了《门头沟区关于落实<北京市光荣院管理办法>的实施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编制工作，先后征求了相关部门意见，目前形成《实施意见》报审稿。

一、编制情况
按照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有关要求，我局于2025年10月启动了《实施意见》编制工作。按照各级领导要求，前期持续加强《实施意见》编制推进和组织协调工作，具体情况如下:
成立工作领导小组

成立了由主要领导任组长、主管领导担任副组长、系统内各相关机构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《实施意见》编制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光荣院，具体负责《实施意见》编制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推进实施。

多轮征求意见

2025年10月《实施意见》初稿形成，我局先后向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等部门征求意见，并依据反馈的意见建议进行了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《实施意见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共分3个部分：

第一部分：总体要求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批示精神为指导，坚持政治引领，坚持优抚公益本质属性，在保持原有机构性质不变的基础上，加强统筹规划，不断提高光荣院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，有序扩大服务优抚对象的范围，把光荣院建设成参与公共服务、服务强国强军事业的重要平台，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和作用。

第二部分：重点任务。围绕明确服务对象、强化养护服务功能、提升服务质效、完善运营及服务监管工作、强化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功能等方面，进行全面阐述，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服务标准，提升服务质效。

第三部分：保障措施。坚持和加强党对光荣院工作的全面领导，为落实新的《光荣院管理办法》提供坚强保障。研究制定落实《北京市光荣院管理办法》（京退役军人发〔2025〕13号）相关配套文件和具体管理措施，通过各类宣传途径做好政策措施的宣传解读，引导优抚对象和家属了解权益保障内容和范围。



